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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灾民居住重建无偿救助制度研究
　
周建高

摘　要：灾害救助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体现社会文明程度。日本对于自然灾害造成居住
困难的家庭给予与损坏程度相应的无偿援助，国家层面有应急临时住宅、公共住宅、灾损

住宅的应急修理这类实物给付，或者至多３００万日元现金给付。此外还有地方上各具特

色的支援措施。３·１１东日本大震灾后灾民可获得多达１０００余万日元的援助金用于购

买或建造住宅、添置日用品等。赈灾救难不仅源于人类天然的怜悯之心，也源于对国民命

运共同体的认识。在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国家具备帮助灾民克服困难重建生

活的资源和能力，援助灾民是国家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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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是人类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多数人家的最大财产。一旦在巨大灾

害中发生倒塌、倾斜之类严重损坏，对众多家庭来说是凭私人力量难以很快复原的重大变

故。如果得不到公共力量的援助，丧失了居处的人民流离失所，不仅是受灾者个人和家庭

的痛苦，还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宁。因此，对于灾民的救助不仅是同类相怜的道德感使

然，更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所必须。鉴于地震、风灾、水灾等多发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

产损失，防灾是日本社会念兹在兹的问题。与此相应的灾害救助制度受到重视，并且随着

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不断修改。对于在自然灾害中住宅遭受损坏的灾民和地方，国家给予

技术、实物、现金的支援，建立了多种制度保障灾民住有所居，使受灾地方社会有序，并且

提供灾害复兴的起步支援，使灾区尽快恢复生机（周建高，２０１４Ａ：５０５５）。

相对于灾害对于人类生活威胁的严重性、防灾和灾害救助对社会的重要性来说，学术

界对于灾害的研究显得不足。今日的知识体系中，众多学科都有很长的历史，而灾害研究

的历史很短①（南山，２０１１：１）。我国学界对于灾害的相关研究很不足。日本通过无偿援助

和金融制度，构筑了对于灾民从生活到生产全面支援的安全网，全面论述需要较大篇幅，

本文先就日本对于灾民居住生活重建的无偿援助试作探讨。

一、建设应急临时住宅

对于自然灾害导致住房严重损坏无法居住的家庭，国家援助灾民的制度之一是建设

临时安置住宅应急。

日本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公布的《灾害救助法》是国家对灾民进行应急性必要救助的行为规

①从关于灾害的报刊历史看，美国报道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研究活动的《自然灾害观测者》创办于１９７６年，此后
有了英国的《灾害管理》、日本的《自然灾害科学杂志》、瑞典的《意外事件·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通信》等杂志。
我国第一种灾害学术刊物《灾害学》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在西安创刊，此后陆续有了《中国地震报》、《中国减灾》、《自然
灾害学报》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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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该法实施以来，不断结合社会形势变化修改完善。根据现行救助法规定，当地方上出现比较严重的

自然灾害，导致住家灭失达到与当地人口相应的一定数以上（例如５０００人口以下的市町村出现住宅全

坏者３０户以上）时，以都道府县为主体（市町村在受都道府县委托时也可成为救助法的施行主体）对灾

民、受灾市町村实行救助。救助内容包括１０项：（１）设置避难所和应急临时住宅；（２）给予食品、饮水；

（３）给予被服、寝具等；（４）医疗、助产；（５）救出受灾者；（６）应急修理住宅；（７）给予学习用品；（８）埋葬；

（９）尸体搜索与处理；（１０）清除住宅或者住宅周边的土石等障碍物。其中（１）、（３）、（６）、（１０）项都与居住

相关，安顿灾民居住是灾害救助的重要方面。为便于救助的尽快施行，法律赋予都道府县知事们强制执

行权，可以征收征用必要的物资、管理相关设施、指挥医疗和土木工程人员。救助所需费用由都道府县

先行支付，但最终绝大部分由国家负担。都道府县负担１００万日元之内，超过部分根据占都道府县普通

税收入的一定比例，国家负担５０～９０％①。

应急临时住宅的供应对象，灾害救助法规定，是灾害导致住宅全坏、全烧或者流失而失去居所且无

法自力获得居所的灾民。住宅损坏程度根据２００１年６月发布《关于灾害受损认定基准》判定，对“住

家”、“非住家”和“住家全坏（全烧、全流失）”、“住家半坏”都有明确定义（周建高，２０１４Ｂ：１２０１２２）。２００９年

６月内阁府发布了《住宅因灾受损认定基准运用指针》，对于住宅损坏，根据住宅的材料、结构等分类制

定了详细具体的测量、计算方法。住宅损坏分为（１）全坏；（２）半坏或者宅基地受损，住宅不得不拆除；

（３）因灾致住宅处于持续的危险状态，长期不能居住；（４）半坏，不进行大规模修补则居住困难这样四种

状况。

应急临时住宅的建设标准，根据２０１０年的灾害救助基准，面积平均每户２９．７ｍ２，每户造价在

２３８．７万日元之内。同一地方临时住宅达到大致５０户以上，可以设置群众集会等活动用的公共设施。

应急临时住宅自灾害发生日开始２０日以内开工建设，供给灾民居住期限为最长２年。如果新建住宅来

不及，也可征借民间租赁住宅作为应急临时住宅安置灾民。若有高龄者数人以上即可设置福祉临时住

宅。１９９５年发生的阪神·淡路大震灾后共建设了４８０００户临时住宅，花费代价约１４５０亿日元。其余

为食品约１８０亿日元，设置避难所、生活必需品、医疗费等共用１７０亿日元。应急临时住宅费用占灾害

救助经费共１８００亿日元的８０．５６％，加上设置避难所的经费，安排灾民居住的支出占灾害救助费的绝

大部分。３１１东日本大震灾后，应急临时住宅有预制住宅、木结构临时住宅和征借民间租赁住宅权作临

时住宅三种。迄２０１２年底共建设了约５２０００户，多数是预制住宅（!崎贤明，２０１３：１７９１８０）。

二、提供公共住宅

对于自然灾害中失去住所而无力自行解决居住的灾民，国家支援的途径之二是提供公共住宅。公

共住宅的形式主要是作为公共廉租房的公营住宅和特定优良赁贷住宅。

公营住宅是根据１９５１年制定的《公营住宅法》，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提供给居住困难的低收入者

的廉租住宅。根据不同的建设经营主体而分别称作“都营住宅”、“县营住宅”或“市营住宅”等。公营住

宅是日本公共住宅体系中的主角，２００７年春季调查时点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有公营住宅２１９万套，占

公共住宅存量约３４４万套的６４％。住房困难、收入较低是申请公营住宅的两个基本条件。低收入者，

指家庭收入处于社会最低２５％以下的阶层。公营住宅的租金是根据住宅位置、建成年限等按照住宅面

积确定，以邻近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为上限，主要根据居住人的收入水平设定。房租计算公式是：房租

估算基本额（根据收入设定）×位置系数×新旧系数×便利性系数。减去政府补贴后，承租户实际支付

的房租一般是市场租金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周建高，２０１３：１８０１８１）。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建设，公营住宅存量充足，已经达到供过于求的状态。２０１０年居住公营住宅

者总计２１４．４３万户，低于公营住宅存量，约有５万套公营住宅空置，这成为援助灾民居住的物质基础。

根据政策，在自然灾害中失去住宅而无法自己解决居住问题的家庭，如果家庭月收入在２１．４万日元以

·９３·

①参见《#害救助法の概要》（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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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灾害发生日开始３年后的收入标准为１５．８万日元），则具备申请公营住宅的资格。公营住宅一般以

家庭为单位供应，个人不能申请。但是在灾害造成的住宅灭失达到一定户数以上的地区，放宽申请条

件，对于丧失自己住用房屋者，没有亲族同住与收入基准的要求，只要是当前明显住房困难者就可以申

请。为安置失去居所的灾民建设的公营住宅称为“复兴公营住宅”，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建设了３８０００

户。３１１东日本大震灾后，迄２０１２年底的复兴住宅建设计划是岩手县５３４０户、宫城县１５０００户、福岛

县１３００户（!崎贤明，２０１３：１８２）。

居住困难的灾民除了申请公营住宅外，还可以申请特定优良赁贷住宅（特优赁）。特优赁也属于一

种公共租赁住房，开始于《促进特定优良赁贷住宅供给法》公布施行的１９９３年。此前日本的公共租赁住

宅面积小、质量较低，１９９３年后着手提高公租房的建设标准。特优赁住宅每户地板面积（住户专有面

积）原则上在５０～１２５ｍ
２ 之间，而且有两个以上的居室，采用耐火结构，每户有厨房、水洗卫生间、收纳

设施、洗面设施及浴室。住宅质量比同时期的住宅等级高。特优赁由民间土地所有者和地方住宅供给

公社①负责建设，按照都道府县知事认可的供给计划进行。特优赁由地方政府建设和管理，民间土地所

有者参与建设可获得地方政府补助，然后由政府征借为公共住宅。由于比一般公营住宅质量好，造价也

较高，因此主要租赁给收入水平处于全社会２５～５０％之间的中间阶层居住，但收入水平处于５０～８０％

范围内的家庭或者低于２５％的家庭，地方政府首长可以酌情处理。居住者承担房租分两种形式，一种

是叫做“倾斜型”，第一年为市场租金的一半，以后每年上升３．５％；另外一种叫做“平面型”，租金原则上

固定不变，接近市场租金的四分之三。特优赁房租与市场租金之间的差额由政府补助，房租补助最长可

享受２０年②。补助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高收入家庭不能享受补助。

享受政府房租补助的特优赁，平时申请入住有收入限制。灾害中住宅受损的家庭不论收入高低都

可以申请入住。

三、应急修理住宅

上述对受灾家庭提供应急临时住宅、公共住宅以安顿居所，主要针对灾害导致住宅全坏、大半坏以

致无法继续居住的家庭。对于灾害中住宅损坏不太严重、经过修理可以居住的房屋，国家提供应急修

理，便于灾民继续生活。

应急修理制度是根据灾害救助法，对于住宅半坏而自己无力修理的家庭，国家出资给予受灾住宅的

居室、厨房、卫生间等日常生活相关的部分应急最低限修理。没有入住应急临时住宅而且自己无力修理

的家庭可以申请，对申请人有收入、年龄限制。住宅大半坏的家庭则不问资力都可申请应急修理，全坏

的住宅如果经过修理能够居住，也可以成为制度对象，但是“部分坏”的住宅不能成为制度对象。应急修

理由灾害发生地的市町村组织，于灾害发生日之后一个月之内完工，但可以根据与厚生劳动省大臣的协

议延长期限。

因灾受损住宅的应急修理，只是对生活不可或缺部分的临时维修，不是恢复原来状态。应急管理范

围、内容见表１。各个市町村都有自己的规定。例如在３１１东日本大震灾中，宫城县石卷市应急修理支

援制度只限于与地震灾害直接相关的修理，内部装修部分原则上不属于应急修理范围。但是在进行地

板、墙壁修理中不得不触及的榻榻米、壁纸补修时，补修榻榻米时每户限６$

③面积，补修壁纸时限于损

坏的墙壁补修的部分④。

住宅应急修理制度属于国家对灾民的现物给付制度。都道府县、适用灾害救助法的市町村把修理

·０４·

①

②

③

④

住宅公社是根据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由４７个都道府县和１０个人口５０万以上的城市政府出资设立的机构，每
地只许一个，全日本共５７个。通过债券、储蓄、融资等所得资金，向工薪族提供住房支持。主要从事居民小区及其配套设施的开
发建设、宅基地整理、住宅租赁等业务，公社的设立撤销、事业计划须由议会决定。是兼具住房银行、房地产公司职能的官营垄断
机构。
参见《被

#

者生活重建支援法》（２０１３）。

$

，为传统日本住宅室内地面铺设的草席，常用作房间面积的计量单位，因地区不同，
$

的大小不一致。现代每
$

面积一般为１８０

×９０ｃｍ，合１．６２ｍ２。
参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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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宅の
&

急修理制度（震
#

）：住宅の
&

急修理制度》（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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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直接支付给施工方。受损住宅主人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维修申请，政府帮助物色施工队伍。申请

人把应急维修施工预算交给相关部门，政府审核后委托施工单位施工。修理完毕，政府在审核施工者的

完工报告和费用申请后向施工方支付费用。灾民自行修理者不能报销。申请人可以是房屋所有人，如

果所有人不申请维修，则居住者也可以申请维修。原则上，申请住宅应急修理支援时必须有属于需要救

护家庭的证明书，例如罹灾证明书、收入证明书等。但在灾后紧急情况下，也可先行施工，只要在维修工

程结束之前提交证明就行。在应急修理申请书提交前进行的修理，只要在工程款的决算前而且符合制

度要求，也可能成为制度对象。按照２０１０年的灾害救助标准，住宅应急修理的援助金额以５２万日元为

上限。支援金以家庭为单位支付，若两个家庭居住于一个住宅内，则作为一个家庭对待。住宅应急修理

制度与应急临时住宅制度不能重复利用，即入住了应急临时住宅者不能再申请住宅应急修理，同样，获

得了住宅应急修理支援的家庭不能申请入住应急临时住宅。

表１　应急修理范围、内容举例

事　例

１ 损坏屋顶的补修，包括把瓦屋面更换为钢板屋面等。

２ 倾斜柱子的矫正（限于更换斜撑、安装耐震板等确保耐震性的辅助措施）

３ 更换破损的柱、梁等结构部件

４ 补修破损的地板（包括因补修地板而不得不最小程度的榻榻米补修，但每户最多不超过６"

）

５ 损坏外壁的补修（包括把土壁变更为板壁等材料的更换）

６ 损坏基础的补修（如果基础无筋，则包括以钢筋混凝土进行耐震加固）

７ 坏门窗的补修（包括破损的玻璃、锁钥的更换）

８ 损坏的吸排气设备的更替

９ 上下水道配管漏水部分的补修（包括因埋管需要而对墙壁瓷砖等的补修）

１０ 电、燃气、电话等的线路的补修（包括开关、插座、壁灯、燃气阀门、插头）

１１
更换坏便器、浴缸等卫生设备（便器包含低位水箱，但不含带洗净功能的部分。包括与设备更新并行而不得
不进行的最小限的地板、墙壁的补修）

即使不是灾害发生后受损，为了预防住宅在灾害中受损而提前采取结构加固措施，也可获得国家或

地方政府的补助。为了推动建筑耐震化，１９８１年日本通过修改建筑基准法，设定了新的建筑物耐震标

准。对于私人住宅进行耐震加固的，国家给予经费支援。例如横滨市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实行私人住宅耐震

度的免费鉴定，１９９９年开始对木结构住宅的耐震改造补助工程费的三分之一，以２００万日元为上限（国

民の防
#

意识向上に
$

する特
%

委员会，２００６：４５）。

四、灾民生活重建支援金

在自然灾害中住宅被完全损坏或者大半损坏、不能继续居住之际，国家免费提供应急临时住宅或者

公营住宅等；半坏的住宅提供应急维修，使灾民暂时获得安顿之所。但灾害导致住家严重损坏之际，往

往还损坏大部分家具和生活用品。仅仅有遮风避雨的居所，尚不能支撑起日常生活。鉴于１９９５年阪神

·淡路大震灾的教训，在消费生活协同组合（生协）推动下，１９９８年通过了《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

该法主要内容是都道府县利用社会凑集的各种资金向自然灾害而致住宅受到某种程度损坏的家庭提供

资金支援，支援资金称作“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金”。生活重建支援金是现金给付，而且一次给完，不限

用途。各个家庭获得支援的力度是根据住宅受损程度而定，当前的标准是住宅全坏家庭１００万日元、住

宅大半坏家庭５０万日元。法律规定支援金的使用范围为：（１）生活必需品的购买、修理费；（２）医疗费；

（３）搬家费、搬家交通费；（４）租赁住宅时的礼金；（５）房租、临时住宅的经费（以５０万日元为限）；（６）拆除

住宅费用；（７）建造、购买、修补住宅而借款的利息；（８）贷款保证金、住宅翻建等经费。从中可以看出，生

活重建支援金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灾民恢复居住生活而设计的，多项内容是考虑灾民解决居住的支出需求。

在２００４年３月对《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所作的部分修改中，创设了“居住安定支援制度”，进一

步加强了对灾民的支援力度。居住安定支援制度也是现金给付制度，内容是对灾害中住宅全坏、大半坏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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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发放最高２００万日元的经费，支援受灾家庭清除瓦砾垃圾、平整宅基地、建造新宅或者补贴住宅

贷款利息。现在把居住安定支援制度的经费称作“加算支援金”，本来的生活重建支援金称作“基础支援

金”。基础支援金是受灾后立即发放以尽快使灾民恢复日常生活的部分，于灾害发生日后１３个月之内

申请均有效，知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延长申请期限。加算支援金是支援受灾家庭住宅重建的资金，

根据重建方法不同发给相应的经费，申请期限一般是灾后３７个月之内，都道府县知事也可根据情况延

长。加算支援金的给付标准是重建或购买住宅２００万日元，改建、补修住宅１００万日元，赁宅居住（公营

住宅居住者除外）者５０万日元。申请加算支援金时，需要提交申请表、工程预算书、施工合同。加算支

援金可以在维修完成后，凭维修合同或者工程预算与发票申请。例如仙台市规定，基础支援金和加算支

援金不必同时申请，可以先申请基础支援金，待重建方法决定后再申请加算支援金。加算支援金也可以

分批申请，例如起初是租赁住宅，中途变更为补修或者购买、重建，可以进行二次申请，但总额不得超过

２００万日元①。

生活重建支援金适用对象，跟应急临时住宅一样，主要是住宅全坏和大半坏的受灾家庭，但是也包

括（１）住宅半坏或者宅基地受到损害，为防止房屋倒塌或为能够居住而必需的修补费高昂，以及其他类

似的不得已的事由，以致必须拆除住宅的家庭；（２）在火山喷发等灾害中危险状况延续，住宅无法长期居

住的家庭。向灾民家庭提供应急临时住宅、公共住宅、住宅应急修理，是现物供应，主要针对住宅灾损严

重同时凭自家力量难以解决居所问题的弱势群体，对申请人有收入限制。而生活重建支援金则没有经

济条件的限制，其支援力度是根据住宅损坏程度（基础支援金）和住宅重建方法（加算支援金）确定等差，

特别是基础支援金不限用途，便利灾民自由支配。根据对接受过支援金的受灾家庭的调查，基础支援金

的主要用途，用于购买、修理家电制品者占５０．２％；用于拆除旧宅、整理宅地者占３５．８％；用于建造、购

买住宅者占３５．０％。因此，生活重建支援金制度是一种普惠制度。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金制度，对灾

民从被毁旧宅迁入新居后的正常生活之间提供了雪中送炭般的支援，主要着眼于补助跟住宅相关的开

支需求如旧房拆除或修理费、新宅的建造或购买费、搬家费、租赁住宅费用等。

五、不尽一致的地方补助

除了《灾害救助法》、《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规定的国家支援外，各个都道府县、市町村常有各自

的灾损援助措施。例如，２０００年鸟取县西部地震后，当时的知事片山善博为了防止灾民外流，实行给住

宅全坏家庭３００万日元以支援住宅重建的地方政策。

１９９８年《被灾者生活重建支援法》规定给住宅全坏家庭提供１００万日元援助金。若用这笔钱建设

或购买私宅、形成个人资产是否合理合法，社会上曾经有过争议。对于安顿灾民生活来说，住宅是与饮

食同等重要的大事。应急临时住宅至多使用３年就得拆除。公营住宅是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面

积较小，而且经过半个过世纪的持续建设，已经出现不少空置房。如果给失去住宅的灾民大量提供公营

住宅，会产生公营住宅管理、将来会有更多空置等问题。鉴于此，经过讨论，政策调整为侧重支援灾民自

建住宅，２００４年创建了居住安定支援制度，因灾丧失住宅的灾民可以从国家获得合计３００万日元的现

金给付。在这次３１１东日本大震灾后，一些地方都制定了自己独有的灾民援助措施，甚至力度远远超过

国家。例如岩手县的地方政策，对于那些住宅全坏或大半坏而无法居住的家庭，除了国家给付的３００万

日元之外，县里另加生活再建支援金１００万日元、住宅补助１３０万日元、宅基地复原费补助２００万日元、

贷款利息补贴１３５万日元、社会捐款１５２万日元。灾民可以获得的援助合计最高达１０１７万日元。该县

陆前高田市对本地住宅因灾受损家庭给予支援的地方政策有：（１）复兴住宅新筑等支援事业费补助金。

住宅全坏或大半坏而灭失或不得不拆除者，在本地新建或购买住宅之际，符合下列基准时，按照地板面

积（住宅居住面积，兼做店铺的住宅除去店铺部分）或县产木材的使用量给予经费补助。无障碍住宅（全

部符合“高龄者等照顾对策等级３”）地板面积在７５ｍ２ 以下者４０万日元、７５～１２０ｍ
２ 之间的６０万日

·２４·

①参见仙台市《被#

された方々への各种支援制度１．'(

·生活面の支援：被
#

者生活重建支援制度》（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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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１２０ｍ２ 以上者９０万日元。凡是使用本县产木材的住宅（限于住宅居住部分使用的县产木材），使用

量１０～２０ｍ
３ 者补助额２０万日元、２０～３０ｍ

３ 者３０万日元、３０ｍ３ 以上者４０万日元。（２）受灾住宅补

修、改修工程费补助。自宅受损者在进行住宅补修工程或进行耐震、无障碍改造、使用县产木材的情况

下，补助部分工程费。实施多种工程时，把各个部分补助金合并计算。
)

木县宇都宫市除了国家规定的

灾害援助政策外，还有：（１）对灾后在金融机构借款改建或补修住宅的人家，补贴部分利息。对象是灾害

中全坏、半坏或部分损坏的现居的自有住宅，没有滞纳市税者。为改建、补修受灾住宅而在２０１１年３月

１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期间从金融机构接受融资的人都可申请。补助金额，半坏以上住宅的补修融

资中的５００万日元相当于年利２％以内部分。部分损坏住宅补修融资额中，１００～５００万日元之间部分

相当于年１％以内的利息。补助时间为５年。（２）受灾地宅基地复原工程费补助。自住用宅基地出现

浸水、塌陷、隆起、开裂、液状化等灾害，为恢复住宅的安全性而进行宅地复原工程时，补助部分工程费。

２０万日元以上的工程，补助费用的二分之一以内。规定工程费上限４００万日元，补助最高限度为２００

万日元①。

地方援助与国家援助相加最高可达１０００多万日元的援助，对于东北地区灾民自力解决居住问题是

巨大的支持。

六、结　语

生命和财产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每个人都珍惜的。住宅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贵重财产，在

灾害中住宅受损属于财产的重大损失。日本由受损害住宅的应急修理制度、生活重建支援金、住宅安定

支援制度、社会捐款、职场和地方政府的慰问金，加上保险公司的赔付，组成了多重援助网，可以解决多

数住宅受损家庭的居住问题，使灾民重建居住生活不致很困难。对灾民调查显示，住宅重建无须借款的

家庭为６２．８％，从金融机构借款者占３０．４％。对于受灾者生活重建支援制度总体评价，很满意、满意两

者合计４１．４％，非常不满者、不满者合计２３．８％，另有２０．４％的人表示模棱两可②。可见在受到制度支

援的灾民家庭中，满意者远多于不满意者，政策效果良好。

在自然灾害中受到损失的灾民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援，除了上述诸种制度外，还有金融政策、税收减

免政策、公共费用免除等。本文研究的只是日本灾害援助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对受灾者的救助一般有

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次，日本在应对自然灾害中国家扮演了主要角色。日本为了保护国土及国民的

生命、财产避免灾害，救助受灾者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确保公共福祉，于１９６１年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

法》，规定了在防灾救灾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等的职责、灾害预防与应对的基本政策等。基本法规定，国

家有责任尽其组织和功能讲求万全的防灾之策，制定关于灾害预防、应对及灾后重建的计划并且依法实

施，综合调整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关系以推进防灾事务的实施，适当负担防灾救灾经费（武田文男，２００６：

１１）。以基本法为主，迄今为止与灾害应对相关的法律共有５６部之多，构建了各种灾害的预防、应急管

理、灾害重建的严密制度体系。日本对受灾者支援体系分经济与生活面的支援、居住的确保与重建支

援、中小企业和自营业者支援和安全地方建设的支援这四个领域。国家支援之外，来自社会的援助有灾

害保险的赔付、社会捐款、职场捐款、亲戚支援等。在２００９年２月的问卷调查中，受灾者接受过社会捐

款的有７２．３％，接受过本地地方政府单独的给付金、慰问金者６０．４％，接受了亲戚等的支援者５４．７％，

获得损害保险等的保险金者占５１．６％。国家支援金之外，接受现金援助合计金额以５００～１０００万日元

的比例最高，占１９．６％③。灾民获得的来自国家的援助，有政策、资金、技术、指导等多个方面。对于灾

后重建居住生活的支援，除了上述无偿援助之外，还有利息减免的多种金融政策，因篇幅所限，拟另文

阐述。

社会、国家扶贫济弱的行为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古代主要是偶然的自发的行为，囿于物质力量和技

·３４·

①

②

③

参见《宇都
*

市罹
#

住宅补修等利子补给制度》（２０１１）。
参见《被

#

者生活重建支援法》（２０１３）。
参见《被

#

者へのアンケ
+

ト调
,

结果》（２００９）。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６８卷 第２期

术力量的局限，即使国家的赈灾也至多不过提供食物之类最低限度的活命支援，灾民的居住无法顾及。

当代日本比较完善的灾害救助支援体系建立，不仅因为经济发展后有了较好的物力、财力，主要是基于

对国家、民族共同体成员相互间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理性认识进行制度设计的结果，是国家现代性的

体现之一。人类组成国家就是为了保障仅仅凭个人和家庭力量无法胜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更好地趋

利避害。天灾降临，禽兽四散，再富贵的家族也无力独自抵御灾害，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渡过难关。作为

公共力量代表的国家，在平常时日可以隐居幕后消极无为，放手民间殖产兴业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灾害

来临时就应该挺身而出，积极作为。帮助灾民应急、帮助地方重建，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也只有国

家拥有灾害救助必需的资源和力量。２０世纪人类经历了惨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导致人权意识和观

念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和普及。不管种族、性别和身份，所有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在疾病、年

老、失业之际，以及教育、住房等方面，应该享受由国家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以保持作为人生活的尊严。

这种思想是促进二战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日本灾害救助体系日益完

善的根源（
&

洋一，２０１２：４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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